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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閑 置 船 隻 允 許 書  
表 格 編 號 ： M.O. 911 

填 表 須 知  
 
 
注 意 事 項  
 
1 .  允 許 書 期 限 （ 以 整 月 計 算 ）： 最 少 一 個 月 ， 最 多 十 二 個 月 。  
 
2 .  允 許 書 有 效 期 內 ， 船 隻 不 得 作 任 何 操 作 之 用 。  
 
3 .  船 東 或 船 長 須 依 照 海 事 處 處 長 的 指 示 自 費 把 船 隻 移 往 指 定 位 置；船 隻 於 核 准

閑 置 期 內 須 一 直 繫 泊 在 核 准 閑 置 位 置 。  
 

4. 船 隻 須 按 所 附 的 “ 技 術 指 引 ＂ 妥 為 保 養 。  
 
5 .  船 上 須 備 存 定 期 檢 查 的 記 錄 (見 附 表 )， 並 須 在 海 事 處 人 員 要 求 下 出 示 以 供 查

核 。  
 
6 .  船 隻 須 備 有 足 夠 救 生 衣 供 船 上 的 人 使 用 。  
 
7 .  如 船 隻 為 石 油 運 輸 船，船 上 所 有 液 貨 艙 均 須 徹 底 清 理 和 除 氣，船 東 亦 須 出 示

有 效 的 氣 體 清 除 證 明 書 正 本，該 氣 體 清 除 證 明 書 必 須 由 海 事 處 處 長 批 準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簽 發 。  
 
8 .  如 擁 有 權 證 明 書 所 載 資 料 有 任 何 變 更，船 東 須 以 書 面 通 知 海 事 處 處 長，並 提

交 所 需 文 件 及 資 料 以 供 核 實 變 更 ， 並 須 繳 付 訂 明 費 用 （ 如 適 用 ）。  
 
9 .  船 東 或 其 代 理 人 須 簽 署 申 請 書 ， 並 出 示 其 身 份 證 正 本 。 如 船 隻 屬 公 司 所 擁

有 ， 則 申 請 書 須 由 獲 公 司 授 權 的 高 級 人 員 簽 署 並 蓋 上 公 司 印 鑑 。  
 
10. 如 船 東 委 託 他 人 代 辦 申 請，受 託 人 須 出 示 自 己 的 身 份 證 正 本 及 船 東 的 身 份 證

認 證 副 本 。  
 

 

所 需 文 件 和 費 用  

 
1 .  填 妥 的 申 請 書 ［ 表 格 編 號 ﹕ M.O.911］；  
 
2 .  船 東 身 份 證 ／ 公 司 註 冊 證 書 及 商 業 登 記 證 正 本 或 其 認 證 副 本（ 如 並 非 由 船 東

本 人 遞 交 申 請 ）；  
   
3 .  受 託 人 身 份 證 正 本 （ 如 適 用 ）；  
 
4 .  有 效 氣 體 清 除 證 明 書 正 本 （ 如 適 用 ）；  
 
5 .  船 東 如 為 已 閑 置 十 二 個 月 的 船 隻 再 次 申 請 閑 置 船 隻 允 許 書，須 提 供 由 特 許 驗

船 師 或 公 證 行 或 船 廠 簽 發 的 證 明 文 件，證 明 該 船 已 符 合 “ 技 術 指 引 ＂ 的 所 有

規 定 ； 以 及  
 

6. 《 商 船 （ 本 地 船 隻 ）（ 費 用 ） 規 例 》 訂 明 的 應 繳 費 用 。 如 以 支 票 付 款 ， 支 票

抬 頭 請 註 明 “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 ， 並 加 上 劃 線 。  



(Rev: 3.3.2009) 2

遞 交 申 請 書 辦 法  
 
填 妥 的 申 請 書 連 同 所 需 文 件 和 費 用 ， 須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交 往 下 列 任 何 一 間 海 事 分

處 ：  
 
 
海 事 分 處 名 稱  地 址  查 詢 電 話  

中 區 海 事 分 處  香 港 中 環 統 一 碼 頭 道 38 號 海 港 政 府 大 樓 3 樓  2852 3082

筲 箕 灣 海 事 分 處  香 港 筲 箕 灣 譚 公 廟 道 10 號  2560 1665

香 港 仔 海 事 分 處  香 港 香 港 仔 石 排 灣 道 100 號 A 2873 8362

長 洲 海 事 分 處  長 洲 東 灣 路 86 號  2981 0225

油 麻 地 海 事 分 處  九 龍 油 麻 地 海 輝 道 38 號  2385 5661

屯 門 海 事 分 處  新 界 屯 門 三 聖 街 15 號  2451 9456

西 貢 海 事 分 處  新 界 西 貢 西 貢 政 府 合 署 4 樓  2792 1212

大 埔 海 事 分 處  新 界 大 埔 三 門 仔 漁 安 街 3 號  2667 6939

 
 
收 集 資 料 目 的  
 
1 .  申 請 書 內 所 報 資 料 會 供 海 事 處 發 牌 和 管 制 有 關 船 隻 之 用，亦 可 能 轉 交 其 他 部

門 ／ 機 構 以 供 調 查 ／ 檢 控 之 用 。  
 
2 .  申 請 人 必 須 提 供 所 需 資 料。請 確 保 申 請 書 內 各 部 分 均 已 填 妥，且 所 填 資 料 均

正 確 無 誤 ， 以 免 延 誤 審 批 工 作 ， 甚 或 喪 失 申 請 資 格 。  
 
 
查 閱 個 人 資 料  
 
提 交 申 請 書 後 如 欲 更 改 或 查 閱 個 人 資 料，請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聯 絡 相 關 的 海 事 分 處 主

管 人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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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置船隻技術指引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Laid-Up Vessels 

 
1. 監 察 並 確 保 閑 置 船 隻 的 一 般 狀 況（ 包 括 風 雨 密 性、穩 性、船 體 完 整 性 、

錨 固 ／ 繫 固 裝 置 等 ） 良 好 ， 及 在 颱 風 季 節 時 配 置 額 外 的 錨 固 ／ 繫 固 裝

置 ；  

To monitor and ensure that the general conditions (including weather-tightness, stability, 

hull integrity, anchoring/mooring arrangement, etc.) of the laid-up vessel are in good 

order, and place additional anchoring/mooring arrangements during typhoon season; 

 
2. 收 緊 海 水 潤 滑 推 進 軸 的 尾 軸 管 壓 蓋 （ 俗 稱 “ 迫 件 ＂ ） ， 以 免 入 水 ；  

To tighten up stern tube glands of water lubricated propeller shafts to prevent ingress of 

water; 

 
3. 遵 從 《 1972 國 際 海 上 避 碰 規 則 》 公 約 的 相 關 規 定 （ 例 如 有 關 號 燈 及 號

型 的 規 定 ） ；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1972 (such as lights and shapes); 

 
4. 妥 善 保 養 燃 油 系 統 以 防 漏 油 ；  

To maintain the fuel system free from leakage; 

 
5. 在 切 實 可 行 的 範 圍 內 盡 量 確 保 燃 油 系 統 和 潤 滑 油 系 統 內 沒 有 燃 油 或 潤

滑 油 ； 以 及  

To empty fuel system and lubrication system, as far as practicable; and 

 
6. 安 排 人 員 查 看 閑 置 船 隻 並 定 期 上 船 檢 查 。  

To arrange personnel to attend and carry out regular checks onboard the laid-up vessel. 

 

 
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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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置船隻定期檢查記錄 
LAID-UP VESSEL Regular Check Record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地點 
Place: 

 

 

船隻資料 Particulars of Vessel 

 
船隻名稱 
Name of Vessel: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Certificate of Ownership No.:

 

 

檢查詳情 Particulars of Inspection 

檢查項目 Inspection Item 目前狀况 Present Condition 備註 Remark 

1. 風雨密性 Weather-tightness   

2. 穩性 Stability   

3. 船體完整性 Hull Integrity   

4. 錨固/繫固裝置 
Anchoring/Mooring Arrangement 

  

5. 錨固信號﹝例如號燈及號型﹞ 
Anchoring Signals (such as lights & shapes)

  

6. 尾軸管壓蓋﹝俗稱“迫件”﹞  
Stern Tube Glands 

  

7. 燃油系统 Fuel System   

8. 潤滑油系統 Lubrication System   

9. 密閉艙測深 
Sounding of 
Enclosed 
Compartments 

貨艙   Cargo Hold   

雙重底 Double Bottom   

底艙污水 Bilge   

燃油櫃 Fuel Tank   

10. 吃水 Draught 船艏   Forward   

船艉   Aft   

11. 救生裝置 Life-saving Appliances   

12. 滅火器具 Fire-fighting Appliances   

13. 除氣﹝如適用﹞ 
Gas Free (if applicable) 

  

14. 其他﹝請列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姓名 Name  職位 Designation  簽署 Signature 
 
註 ：  此 定 期 檢 查 記 錄 須 保 存 在 船 上 ， 並 須 在 海 事 處 人 員 要 求 下 出 示 以 供 查 核 。  
Remarks: This regular check record must be kept on board the vessel, and produced for inspection on demand 

by Marine Department Officers. 


